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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交警“七进”

话安全话安全

春始万物生，微雨众卉新，春耕时节
又来临。田野里、阡陌间，除了辛勤劳作
的农民，还有一抹抹“荧光绿”，也在为保
障春耕时节的出行安全忙碌着。

耐心引导培养良好出行习惯

“大姐，您骑电动三轮车出来干活，一
定要记得把头盔戴好。”宣传民警石伟对
刚将电动三轮车停放好的菜棚工人说
道。3月 10日，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区分
局交警大队宣传民警走进弘德村蔬菜大
棚，将正在棚里喷洒农药的工人集合起
来，通过“拉家常”的方式，以“一盔一带”、
农用三轮车常见违法行为等为主题，结合
本地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向现场群众详细
讲解了骑电动车不戴头盔、酒后驾驶、电
动三轮车违法载人、人货混装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性，叮嘱他们安全驾驶车辆，
做到安全、春耕两不误。

“又是一年春耕时节。农忙期间，摩
托车、农用车、拖拉机和面包车上路行驶
增多，一些车辆无牌无证、超长、超宽、超
载、无反光标识等，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
要我们大家一同维护，一同对交通违法行
为说不，自觉抵制各类交通陋习。”3月 11
日，中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发出致广大
农民朋友的一封信，提示各位父老乡亲在
辛勤耕耘的同时，更要注意道路交通安
全，时刻绷紧安全弦，共同守护安全顺畅
的美丽乡村路。

2月底以来，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
组织民警走进集市、田间地头、公路沿
线、农村和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活动。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
宣讲、制作“一村一宣传栏”和农村大喇
叭播报等方式，向村民讲解农用车交通
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结合典型案例曝光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用发生在身边的典
型事故以案说法，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
出行习惯，做到春耕生产、交通安全“两
不误”。

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近日，永宁交警深入闽宁镇武河村，
对 20余名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人及车辆驾
驶员签订了《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书》，要求

各公司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制
度，对本公司车辆、驾驶人员进行全面排
查，及时清理车辆违章，及时督促进行审
验、换证，杜绝逾期未检验车辆及逾期未
报废车辆上路行驶。民警还对劳务派遣
公司所属车辆的安全性能、审验情况、驾
驶人资质等仔细核查，细致排查可能存在
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并对发现的问题现
场通报，要求即刻整改，坚决杜绝“隐患
车、问题车”上路行驶。

随着气温转暖，春耕农资、务农人员
的运输车辆明显增多，农村道路交通压
力不断加大，为保障春耕生产期间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各地交警结合
农村地区交通管理工作的特点及规律，
提前深入研判，强化重点时段、重点路段
管控，及时发现和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引
导参与春耕备耕生产车辆驾驶人文明驾
车、规范行驶，有效预防和化解农村道路
突出风险隐患。

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连日来，固原交警加大路面查控力
度，全面掀起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整治
行动，最大限度地维护辖区农村道路交通
安全秩序。各交警大队结合当前交通安
全形势、特点，紧紧围绕农村地区“人、车、
路”等交通要素，强化研判分析，优化勤务
模式，精准部署警力，紧盯农村早出行、晚
返程重点时段开展定点检查，针对过往三
轮车、农用车、面包车等重点车辆，严查酒
驾醉驾、报废车上路、人货混装等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严查，切实形成严查、严管、严
处的高压态势，进一步规范农村道路交通
秩序。

我区交警进一步加大路检路查力度，
在交通流量大的国省道穿村过镇路段、县
乡道路关键节点以及事故多发点段增设
临时执勤点、派出执法小分队，提高路面
见警率和管事率。持续加强重点时段、路
段管控力度，通过成立执法小分队、接力
整治、异地用警等方式，将警力投入到农
村地区交通违法、事故多发的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特别向农村公路、凌晨时段倾
斜。强化缉查布控系统使用，落实预警拦
截机制，加密路面执法检查频次，不断提
升执法管控效能。。

宁夏交警田间警务护春耕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以前看
到爸妈不戴头盔或者骑车逆行，我都
没当回事儿，今天亲身参与劝导，才
真正意识到这些行为太可怕了。我回
家不仅要监督爸妈，还要给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都好好讲讲……”3月 10
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
区二大队警员联合金宇名庭社区走进
唐徕中学南校区，聚焦家长接送孩子
不戴头盔、违规骑行电动车等常见现
象，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
出行必修课”。

“同学们，今天我们的‘主线任务’

是协助交警叔叔劝导过往的电动自行
车驾驶人佩戴好安全头盔。我们也从
今天的实践活动中，学习到骑电动车
不遵守交通规则将给我们带来哪些危
害。”活动伊始，金凤区交警二大队警
员陈海莉以直接明了的方式，向孩子
们深入剖析骑乘电动车时不戴头盔、
违规载人、逆行、闯红灯等重点违法行
为的危害，结合本地发生的事故案例，
让孩子们深刻认识到，平常的违规之
举实则暗藏致命风险。

“阿姨，驾驶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
全头盔，万一发生意外，头部很容易受

伤，还有逆行也特别容易跟别人撞上，
这多危险啊，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下
次一定要改正哦！”在实战劝导环节，
警员指导孩子们分组有序地站在校门
口两侧，化身“小小交通守护者”。他
们眼神专注，一旦发现有家长不戴头
盔骑行电动车，便立即快步上前，先是
标准地敬一个少先队礼，随后礼貌地
递上交通安全宣传单页，用稚嫩却坚
定的话语劝导家长遵守交通规则，家
长们不好意思地接受孩子的批评，当
场承诺今后一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大姐，
开电动三轮车也得戴好安全头盔，马
虎不得！”“喝了酒不仅不能开车，摩托
车也是不能骑的。”3月 5日，海原县公
安局交巡警大队民警深入李俊乡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耐心解答村民关
于交通法规、车辆上牌、驾驶证办理等
方面的疑问，引导大家共同营造安全、
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民警针对集市人员密集、交通情
况复杂的特点，在集市入口、摊位集中
区域设立宣传点，向过往群众和摊主
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结合近期发
生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讲解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骑乘

摩托车及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
提醒群众摒弃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活动中共发放宣传资料1123
份，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交通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集市“警”色别样浓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 通讯
员 米虹威）近日，石嘴山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分局高新区交警大队
在303省道全面开展货车、面包车
和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集中
整治行动时，查获一起无证驾驶
重型半挂牵引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涉事者竟是一名 2004年出生
的年轻小伙。

当日，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缓缓驶入检查区域，民警要求驾
驶员出示相关证件。该驾驶员神
色紧张，向执勤民警递上一张身
份证，称驾驶证未随身携带，民警
敏锐地察觉到他的手微微颤抖。
接过身份证，小伙眼神飘忽不定，
不敢与民警对视，还不时摸鼻子、
扯衣角，小动作明显增多。

民警通过警务系统核查信
息，同时留意小伙的举动。核查
结果显示，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
小伙差异明显。民警严肃地看向
小伙，再次确认身份证信息。小
伙脸色瞬间煞白，额头上沁出细
密汗珠，却仍强装镇定，坚称身份
证是自己的，可能因照片拍摄时
间久，所以看着不像。民警不为
所动，继续追问身份证上的籍贯、
家庭住址等细节信息。小伙越发
慌乱，前言不搭后语，破绽明显。
在民警持续且强大的心理攻势

下，小伙终于支撑不住，承认冒用
了亲戚的身份证，而自己从未取
得过机动车驾驶证。

经身份信息核实，民警确认
当事人李某出生于 2004年，年仅
21 岁，不符合考取 A2 驾驶证的
年龄。

据李某交代，他偶然得知跑
一趟短途运输能获得颇为丰厚的
报酬，在利益的驱使下，他趁父亲
不注意，驾驶父亲的重型半挂牵
引车外出搞起运输，民警发现时，
还企图以假身份证蒙混过关。目
前，高新区交警大队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李某无证驾驶的违法
行为予以严肃处理。李某不仅要
面临高额罚款，还极有可能被行
政拘留。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
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
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对于无证
驾驶机动车的情况，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处 2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 15日以下
拘留。重型半挂牵引车属于大
型、高风险运输车辆，车身庞大、
载重量惊人，操作难度极大且危
险性极高，无证驾驶者因欠缺专
业驾驶技能与经验，根本无法有
效应对，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导致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考证年龄不足急着拉货赚钱
小伙无证驾驶重型货车将受罚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
员 刘立锋）众所周知，开车上路
必须持有驾驶证，并且要严格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酒驾
醉驾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家住青铜峡铝厂的崔某，明知自
己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醉酒后
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等待他
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3 月 6 日 22 时许，崔某驾驶
一辆宁 C 牌照的灰色小型轿车，
沿青铜峡铝厂长滩路由南向北
行驶至众悦招待所门前路段，接
受青铜峡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执
勤民警例行酒驾检查时，经呼气
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 91毫
克/100 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

在查询崔某基本情况时，民
警发现崔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民警随后带崔某到青铜峡市
人民医院进行抽血，后经司法鉴
定中心对血样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为 99.84毫克/100毫升，属于醉
酒驾驶。

据崔某陈述，当晚他在餐厅
与朋友吃饭，一时兴起喝了些白
酒，因天色已晚不好打车，便心存
侥幸自己驾车回家，没想到被执
勤民警当场查获。

交警提醒：无证驾驶和醉驾
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崔某
将面临罚款1500元并处行政拘留
10 日，且 5 年内不得重新领取机
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男子无证驾驶还酒驾
行拘+罚款一个都不少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 近
日，因醉酒驾车撞上护栏，男子马
某不但要痛失未满实习期的驾驶
证，还要面临刑事处罚，而且由于
其醉驾酿成事故，保险公司对其
造成的损失拒赔，其还要赔偿汽
车租赁公司的损失。

2 月 25 日 0 时 01 分许，银川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西夏区一
大队值班室接银川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指令：在北京路与金波
街交叉口，一辆宁 A 号牌越野车
撞上护栏，司机醉酒打开车门后
躺在路边，需民警处理。经调查，
马某在事发当天晚上给朋友过生
日，吃饭期间喝了不少白酒。酒
后驾车准备回家，沿北京西路由
西向东行驶至与金波街交叉路口
时，醉酒失去意识的马某驾车撞
上了中央金属隔离护栏。随后马
某将车停在路边，倒头睡着了。

路过群众发现躺在路上睡觉的马
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
经现场对马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仪检测，结果为 94 毫克/100
毫升。

经过进一步核实，民警发现马
某驾驶证还在实习期内，其驾驶的
车辆也是从汽车租赁公司租用
的。经抽血检测，马某血液中乙醇
含量为179.51毫克/100毫升。

交警提醒：因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事故造
成的损失，马某的驾驶证也被依
法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考。因涉
嫌危险驾驶罪，马某已被公安机
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可能面
临 6 个月以内拘役的刑事处罚。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
是一句口号，更是法律红线，一旦
触碰，必然会受到严惩，请广大驾
驶员牢记：酒后禁驾。

实习期“新手”租车上路
醉驾撞上护栏保险不赔

本报讯（通讯员 董玉娇）不打招呼、
直奔现场。3月 10日，石嘴山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分局红果子交警大队对辖区鹏达校
车客运公司开展突击检查行动，守护平安
上学路。

大队民警对该公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情况进行详细检查，查看日常安全会议记
录、驾驶员培训台账等资料，确保公司从制
度层面高度重视校车安全工作。随后，民
警来到校车停放区域，逐车检查车辆外观
标识，确保“校车”字样、警示标志等清晰醒
目；检查车辆制动、灯光、轮胎等关键部位，
保障车辆性能处于良好状态；对安全带、安
全锤、灭火器等安全设备配备情况进行逐
一清点，要求设备齐全且能正常使用。同
时，民警还随机抽取部分校车驾驶员，检查
其驾驶证、从业资格证等相关证件是否齐
全、有效，并对驾驶员进行面对面安全教
育，要求他们时刻紧绷安全弦，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
行为。

红果子交警突查校车
客运公司守护上学路

本报讯 （记者 李毓琛 通讯员 王
鹏）近日，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大武口交警大队安排警力利用学生上学高
峰时段，在学校周边道路开展学生违规驾
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整治行动，严查学生
不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车、
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遏制未成年人

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引发的交通
事故，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出行安全。

大武口交警采取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的方式，对违法学生的信息进行登记，对

现场查处的改装电动自行车依法予以查
扣并通知家长，督促家长落实监管责任。
向过往学生及群众宣传不系安全带、不戴
头盔的危害，讲解典型事故案例，让学生

深刻认识到守法文明出行的重要性。当
日，大队警员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160起，
其中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头盔 111起，查扣
改装车32起。

大武口交警严查学生违规驾乘行为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 3月
10日，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高速交警十四大队民警驾驶警车
巡逻至福银高速大湾隧道口处时
发现，前方车辆突然变道行驶，影
响了后方的车流秩序。经验丰富
的民警意识到隧道内可能有障碍
物影响通行。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民警当
即拉响警笛，提醒后方来车注
意减速避让。民警将警车停在
应急车道，做好安全防护后进
入隧道进行排查，刚进入隧道
不远，就发现一条破损的大货
车轮胎皮，占据了半条车道，影

响到后方车辆正常行驶。“此时
过往车辆较多行驶速度较快，
倘若过往车辆在躲避过程中操
作不当极易酿成事故。”民警立
刻分工合作，一人负责警戒并
提醒过往驾驶员注意避让，一
人迅速将轮胎皮拖出隧道，移
至高速公路护栏外，并通知养
护部门前去清理。

交警提醒：货运车辆驾驶人
出车前，一定要对轮胎、刹车、灯
光、方向盘等与车辆行驶安全息
息相关的部件做好安全检查，避
免爆胎、轮胎机件脱落等意外情
况发生。

隧道内“躺着”一条轮胎皮
高速交警紧急处置除隐患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 3月 11日 17
时50分许，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
交警三大队接到报警称，青银高速由东向
西宁东南收费站匝道口，一辆黑色 SUV客
车先撞上中央护栏，后又被强大的冲击力
弹到边护栏上。

民警到达现场后，只见事故车辆头
部严重受损，牢牢地卡在边护栏之间，且
左前胎掉落，车辆已完全丧失行驶能
力。过往车辆纷纷避让，所幸没有人员
受伤。由于事发时段正处于下班高峰
期，事故严重影响通行，民警立即组织养
护、清障救援合力对受损车辆进行清
拖。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道
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民警询问得知，该车驾驶员从鸳鸯湖
厂区下班准备回银川。行驶至事发路段
时，意识到自己没有佩戴眼镜，便将车辆
的辅助功能打开，伸手从头顶的眼镜盒中
拿取眼镜。没想到，自己只是微微侧了下
身体，车辆便撞上了中央护栏。

辅助驾驶≠放手不管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白璐）
3月11日，记者从永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了
解到，新学期开学以来，该大队结合辖区中
小学学校周边实际，多措并举开展学生违规
驾驶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全力预防和减少
涉及学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行动中，该大队通过与辖区学校沟通
配合，提前摸清各校学生上下学的交通方
式、规律特点，分析汇总驾驶电动自行车

上下学的学生分布情况以及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较为突出的路段路口，有针对性地
在各校园周边设立检查点，同时结合各校
早中晚设立的护学岗及各重点路口设立
的高峰岗，紧盯学生上下学时段，全方位
开展学生驾驶电动车违法行为的劝导及

查处工作。
日常工作中，大队民辅警对未满16周

岁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
盔、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严查严纠，通过交规科普、现
场扣留车辆、通知学校及家长、登记信息

留底等方式，对学生及家长进行劝导教
育，督促家长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管。
同时，对文明骑乘，佩戴头盔的同学给予
表扬，通过现场发放警察小熊玩偶、钥匙
扣等方式，鼓励引导大家向其学习，自觉
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违规骑行严整治 永宁交警护学忙

交警向蔬菜大棚的工人们宣讲安全出行注意事项。

“小交警”敬礼劝导家长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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